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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“10·4”高处
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19 年 10 月 4 日 16 时 18 分，位于龙岗区平湖街道鹅公岭

社区的天鹅湖畔项目施工工地发生一起高坠事故,造成一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48 万。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 号）及《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

作规范》（2015 年修订版）的有关规定，龙岗区政府委托区应急

管理局牵头，成立了由区住建局、纪委监委、总工会、龙岗公安

分局、平湖街道办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刘少文担任，副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郑子荣和区纪委监委

派驻五组组长刘苏贤担任。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调查，调查

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基本情况

天鹅湖畔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天鹅路，属特大型

群体住宅类项目，由 10 栋 39-51F 超高层群体住宅组成，总建筑

面积 354155.95 ㎡，结构类型为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，施工工

期为 731 天。

2018 年 8 月 21 日，深圳市特发衡佳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

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，合同工程造价为

145653.7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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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1 月 11 日，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劳务分包

招标与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主体施工劳务合同，合同

暂定价 2889.53 万元，工程款由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给分

包单位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、建设单位：深圳市特发衡佳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，成立

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319658146N，法定代表人：丁晓东，注册地址：深圳市

龙岗区平湖街道天鹅路 168 号，公司经营范围：在合法取得使用

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；自有物业租赁；国内贸易；信

息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。

2、监理单位：深圳市特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

1994 年 3 月 14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192260957A，法定代表人：卢悦云，注册地址：深圳市

福田区莲花街道狮岭社区红荔西路7058号市政大厦六层601室，

公司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承担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、

高耸构筑工程和住宅小区工程的建设监理业务。

3、总包单位：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3 年 12

月 29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20000757013137P，法定代表人：陈华元，注册地址：武汉市

关山路 552 号，公司经营范围：各类建筑工程总承包、施工、咨

询、建筑技术开发与转让、机械设备租赁、路桥建设，建筑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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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防工程设计，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和批发。

4、劳务分包单位: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

年 09 月 12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510322000062766，法定代表人：甘国君，注册地址：富顺县富

世镇西干道三段锁江小区 1 号楼 7 号门面，公司经营范围：木工

作业、砌筑作业、抹灰作业、钢筋作业、混凝土作业、脚手架作

业、模板作业、焊接作业、水暖电安装作业等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19 年 10 月 4 日下午，分包单位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

司项目负责人刘德成带着三名作业工人（刘超、王彪及死者陈义

斌）到 7 号楼 23 层进行室内楼层材料清理作业。作业工人陈义

斌向另外两名工友表达其胸闷气短、心痛乏力、行动缓慢，且精

神状态表现不佳。15 时 40 分，工人刘超、王彪听到一声响，随

后发现陈义斌掉到 7 号楼下方四楼排烟道处。

(二)善后情况

死者陈义斌，汉族，1974 年 4 月 27 日生，45 岁，四川南充

人，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人。

2019 年 10 月 5 日，深圳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死者

家属签订了《赔偿协议书》，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 148 万元人民

币，死者家属情绪平稳，未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形。该起事故

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处理。



- 4 -

三 、应急救援处置过程

2019 年 10 月 4 日 15 时 46 分，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

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15 时 55 分，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，并将其

送至就近的雁田东莞广济医院抢救。当日 16 时 18 分，陈义斌经

抢救无效死亡。

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区总值班室电话通知后，立即组织人员赴

现场处理，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，并在第一时间将该起事故上报

至市应急管理局和区总值班室。

四 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由于事故发生缺少直接目击者，事故调查组除实地勘查、询

问相关人员外，特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死亡原因进

行鉴定和技术分析。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死者个人身体因素

（1）根据东莞广济医院开具的陈义斌死亡证明记录，“患者

突发胸前不适，大汗随之从高处坠落”，死者在死亡前 20 分钟左

右突发心脏病。

（2）结合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记录，陈

义斌心脏检查发现，其生前患有严重的冠心病，冠状动脉硬化性

心脏病 IV 极，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和右冠状动脉主干阻塞 80％，

该病症可引起心肌供血不足，典型症状为胸闷、心痛，严重时可

因心肌急性缺血造成心肌电生理紊乱，引起心室纤颤等心率失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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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猝死。

组织病理检验见心肌细胞断裂，肌浆溶解，偶见小梗死灶，

不排除因冠心病发作，在意识不清、体力不支，猝死的情况下掉

到四楼的可能性。

（3）据同班作业工人刘超、王彪询问笔录说明，陈义斌近

期经常出现头部不适、嗜睡、偶尔出现剧烈头痛甚至呕吐症状，

经常胸闷气短、心痛乏力。事发当天下午，深圳市天气温度较高

（最高温度 33℃），陈义斌当天身体乏力，行动缓慢，精神状态

表现不佳。

（4）天鹅湖畔项目宿舍管理人员李长清和陈义斌聊天了解

到陈义斌其近期睡不好，李长清 10 月 4 日晚在陈义斌宿舍床上

也发现了安眠药，故不排除陈义斌受疾病及生活压力困扰。

（5）据陈义斌妻子彭群华介绍：“陈义斌一直心脏不好，常

跟我说心口痛，心慌，经常服药”；出事当天早上，因家里的事

情，陈义斌和妻子大吵一架。

（7）据陈义斌同事欧松平、刘超、王彪反映，陈义斌家庭

生活压力大，全家人靠他一个人在外打工挣钱维持，压力很大，

平时工作中经常出小差错。

经现有的证据分析，最终推断陈义斌因本身患有严重的冠心

病，由于天气炎热，在上班期间，冠心病突发，心肌梗塞，疼痛

难忍，猝死的情况下掉到四楼排烟道处。

2、外部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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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时，死者陈义斌在 7 号楼 23 层清理楼层材料，即其班

组当天的工作安排是负责室内现场材料清理工作，当时班组共 4

人，其班组当天未安排高处作业，因此排除当天从事高处作业的

情况。

无目击证人直接看到陈义斌如何掉到四楼。当时其班组共 4

人(刘德成、刘超、王彪及死者陈义斌），负责室内现场材料清理

工作，未安排高处作业，刘德成、刘超、王彪及其他工人均未看

到陈义斌是如何掉到四楼的。经现场勘查，事发楼层临边安全防

护设施齐全，陈义斌所在部位为 7 号楼建筑外墙结构边，工作楼

层 23 层该部位南、西、北三个方向均为建筑剪力墙，无高处坠

落可能性。东面外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方向外立面钢板网封闭严

密，水平方向走道板结实可靠，无高处坠落可能性，内立面临边

护栏齐全有效，上横杆高于走道板 1.2m，下横杆高于走道板 0.6

米，两根横杆受力稳定，符合高处作业安全防护要求。

3、施工安全管理方面

（1）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国家法

律法规的相关要求，取得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《安全生产许

可证》，并办理了《进津建筑企业信息登记卡》。

该公司对天鹅湖畔项目任命了项目正、副经理、技术负责人

及九大员（施工员、质量员、安全员、材料员、机械员、民管员、

试验员、造价员、资料员）。该公司与分包单位四川荣搏建筑劳

务有限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《安全管理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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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《环境/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协议》等，明确了各自的安全生产

责任以及双方在各项工作中的职责、责任，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

产责任制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。该公司项目安全

总监李习武对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入场施工人员（含陈义

斌）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及考核；施工员孙奔对入场施工人员（含

陈义斌）进行了入场安全技术交底。该公司项目每天均安排安全

员进行现场巡视并记录，对各类安全防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现场能

够做到工完场清。

（2）劳务分包单位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按照国家

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，取得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《安全生产

许可证》。在天鹅湖畔项目施工过程中，该公司安排陈义斌主要

负责现场材料清理工作，未安排其从事高处作业。并且在施工过

程中，该公司为施工作业人员配备有安全帽、安全带、安全绳等

防护用品，同时对施工作业工人（含陈义斌）开展了劳务层面的

三级安全教育。

（3）监理单位深圳市特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按照国

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，取得资质证书。该公司制定有《安全管

理委员会机构职责及工作制度》《现场监理人员安全监理工作制

度》，项目监理机构制定有《监理规划与监理实施细则》。该公司

对天鹅湖畔项目任命有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，每天对

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每周进行周检，每周主持召开监理例会。

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在该项目的安全管理微信群中转发，问题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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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给总包单位下达《监理通知单》。对于重大危险的作业过

程实施全程旁站。

（4）建设单位深圳市特发衡佳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，依法

取得了本项目的《规划许可证》和《施工许可证》。该公司制定

有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《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》《安全事

故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等管理文件，同时及时支付了建设工程

安全施工措施费用。该公司在项目开工前即组建了项目管理团

队，主要负责现场安全、质量、设计、进度、造价管理等，每天

对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与指导整改。同时联合监理机构，每周

召开监理例会与现场周安全检查。因此，排除施工总承包单位、

分包单位、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安全管理缺陷造成陈义斌死亡的

可能性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查阅资料、现场勘查、询问当事人、并依据

东莞广济医院、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死亡原因的鉴定和

技术分析，推断该起事故是由于陈义斌因本身患有严重冠心病，

天气炎热等因素诱发心肌梗塞猝死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该起事故是因为死者个人身体疾病原因造成的意外死亡事

故。因此该起事故的性质为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区住建局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第 393 号令）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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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（建质[2014]153 号）和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

工安 全监督工作规程》（建质[2014]154 号）对该项目进行施

工安全 监督。自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0 月 4

日，对该项目共 进行监督检查 27 次，先后发出《责令停工整

改通知书》4 份、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5 份、《个人不良行为认

定书》8 份，立案行政处罚１宗。 监督人员能够按照《建设工

程施工安全监督 工作计划书》执行各阶段的监督任务，发现问

题能及时下发相应的执法文书，跟踪并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，

消除安全隐患。

六、相关处理及整改预防措施

（一）区住建局要督促该项目工地各参建单位切实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建议在今后工作中该项目相关单位要认真落实以

下防范措施：1、建议总承包单位、各分包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建

设单位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，施工人员工作期间严禁带病作业，

合理调岗调休。2、建议分包单位四川荣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

立、健全职业健康管理制度，对新入司人员做好岗前健康检查工

作。3、深圳地区常年天气炎热，建议施工现场各有关单位做好

防暑降温工作，施工现场常备盐水、热茶水等物资，同时在施工

现场建设纳凉亭、工友驿站等临时设施，关爱现场施工作业人员

的身心健康。4、各类节假日是建筑施工企业事故高发期，建议

施工现场各相关单位加大巡回检查力度，加强现场安全管理，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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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意外事故的发生。5、合理安排工期、严禁违规赶工期。6、现

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，做好标准化防护；

（二）虽然该起事故属于非生产安全事故，仍然暴露出事故

工地在安全管理上存在不足，对入场施工人员身体健康体检情况

把关不严，依据《关于严厉惩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

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深建规﹝2017﹞11 号）的规定，区住

建局责令该项目工地立即全面停工整改，同时组织辖区内各在建

工地负责人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。

七、事故调查组人员组成（附后）

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“10.4”高处

坠落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9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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